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113年 05月 31日股東常會通過 

一、目    的：為保障投資，落實資訊公開及使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有所遵循特訂立

本處理程序。 

二、法令依據：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之規定辦理。 

三、適用範圍： 

3-1.本處理程序所稱之衍生性商品，係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 

、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 

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 

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等。 

3-2.本處理程序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約及長期進(銷)貨契約。 

3-3.如從事債券保證金交易，應比照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交易原則與方針： 

4-1.交易種類：本公司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包括銅、錫、銀、鈀金、鋁、鎳、鋅、

鉛、黃金、匯率、利率與金融性操作等。以金融性操作為目的，係指建立一資產、

負債或投資組合新的部位，期望將來因市場波動而獲得利益者。 

4-2 經營或避險策略：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區分為以避險為目的及非避險為目的之

交易(即交易為目的)。所從事之匯率、利率等操作，主要為規避營運上之匯率、利率

風險；從事銅、錫、銀、鈀金、鋁、鎳、鋅、鉛、黃金衍生性商品主要為鎖定成本、

存貨跌價避險及調節庫存，其操作均採穩健避險之原則。如因客觀環境變動，選擇

適當時機進場從事衍生性商品「非避險性交易」，期能為公司增加營業外收入或減少

損失。 

4-3.權責劃分：財務部得依據公司每月實際進出口之外幣需求總額，提出未來一個月之 

操作策略；銅材暨新事業開發事業群得依據公司每月銅、錫、銀、鈀金、鋁、鎳、鋅、

鉛、黃金實際庫存、需求量及價格走勢，提出未來一個月之操作策略，呈請總經理及

董事長核准後，依策略進行操作。若有與預定策略不同之操作時，除因市場快速變動

必須緊急在授權額度內應變外，均應先呈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後，始得進行相關交易。 

4-4.契約總額及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總額，匯率、利率與金融性等操作不得超過美金 8,500萬 

元；銅、錫、銀、鈀金、鋁、鎳、鋅、鉛、黃金衍生性商品之避險操作(含依財會準

則第 34號公報規定判斷契 

約性質屬以交易為目的之選擇權操作)未平倉數量不得超過 17,000公噸，已平倉但款 

項尚未實際收付部位得視為已結算部位，不列入上述 17,000公噸總數限制計算。匯 

率、利率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分別為美金 200萬元及美金 50萬元; 銅衍生性商 

品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分別為美金 600萬元及美金 200萬元；錫衍生性商品全部 

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10萬元，單筆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5萬元；銀衍生性商品全部 



  

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5萬元，單筆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1萬元；鈀金全部契約損失上 

限為美金 2萬元，個別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5仟元；鋁全部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150

萬元，個別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50萬元；鎳全部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20萬元，個別

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5萬元；鋅全部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20萬元，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為美金 5萬元；鉛全部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20萬元，個別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5

萬元；黃金全部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2 萬元，個別契約損失上限為美金 5仟元。非避

險性交易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上限，分別以不超過契約金額的 10%，一但損失超

過預設停損點時，應立即提出因應建議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裁示。 

4-5.績效評估要領：相關單位應每週以市價評估及檢討操作績效，並按月將操作績效定期 

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以檢討改進操作策略。 

      

五、作業程序： 

5-1.從事匯率、利率與金融性操作等衍生性商品交易金額單筆在美金 300 萬元(含)者，由 

執行單位主管核准始得為之；交易金額單筆在美金 300 萬元以上者，需經執行副總經

理核准始得為之。交易金額單筆在美金 400 萬元以上者，需經總經理核准始得為之；

交易金額單筆在美金 500 萬元以上者，需經董事長核准始得為之。交易金額單筆超過

美金 600 萬元以上者，需逐筆取得董事會同意後始得為之。銅材衍生性商品總噸數授

權額度為：群副總及群總經理 6,000 噸，總經理及董事長 17,000 噸；錫、銀、鈀金、

鋁、鎳、鋅、鉛、黃金衍生性商品總噸數授權額度為: 群副總、群總經理、總經理及

董事長錫 50噸、銀 10,000盎司、鈀金 50盎司、鋁 1,500噸、鎳 300噸、鋅 300 噸、

鉛 300噸、黃金 50盎司。 

5-2.執行單位：匯率、利率與金融性商品等操作為財務部，銅、錫、銀、鈀金、鋁、鎳、

鋅、鉛、黃金衍生性商品操作為銅材暨新事業開發事業群。 

5-3 財務部依據評估後之操作策略，選擇條件較佳之金融機構，以書面呈請單位主管、總

經理及董事長核准後，於額度內進行相關之外匯、利率避險操作。銅材暨新事業開

發事業群依據評估後之操作策略，選擇信用良好的經紀商，在授權額度範圍內進行

操作，交易後應於隔日前檢附相關資料逐筆呈請單位主管核簽後轉呈群副總、群總

經理、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備，並轉送總管理處存查。 

5-4.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操作人員，每月五日前應將上月之操作交易明細及部位損益統

計列表呈報相關單位最高主管備查。 

六、公告申報程序： 

執行單位應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相關內容送交財務部，

由財務部併同當月營運情形辦理公告並向證期局申報。 

七、會計處理方式及財務報表之揭露： 

本公司有關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會計處理方式，除本處理程序規定者外，悉依會計制度之

相關規定處理。 

八、內部控制制度： 

8-1.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8-2.經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並定期評估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政策，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

許承受之範圍。 

8-3.經董事會授權之經營企劃室高階主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8-3-1.應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程度是否適當及確實依公司所定之「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8-3-2.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上限)時，應即向董事會報告，

並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九、內部稽核制度： 

9-1.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 

9-2.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前將前項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查核計劃執行情

形向證期局申報，並至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形申報證期局備查。 

十、本處理程序應經審計暨風險委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

亦同。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

十七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第

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年三月十六日，第八

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三月十九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十次

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